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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從勞動者認知的角度出發，針對勞動者對其所獲權益的滿意情況及其對工會的

認知狀況，對珠三角地區企業職工展開調查，根據調查結果分析勞動者對工會的認可程

度，並導出工會維權職能弱的現狀。據此，我們著重分析了影響勞動者對工會認知度低

以及工會維權職能弱的原因，並從勞動者、工會自身、社會三個角度提出了增強工會維

權職能的系統性的對策。 

 

關鍵字：職工認知、工會維權職能、勞動者權益。 

 

1. 引言 

我國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由於所有制關係的調整，勞資關係發生了深刻的

變化，形成了強資本弱勞工的格局。企業中勞動者權益受到侵犯的現象普遍存在，由於

勞動者權利意識和法律意識增強，維權行動隨之增多，勞資衝突也變得複雜而尖銳。工

會組織作為維護勞動者合法權益的法定組織和協調勞資關係的紐帶，在促進勞資關係和

諧、實現社會穩定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目前我國工會正在以較快的速度發展壯大，工

會組織的數量和規模不斷擴張。2009年，全國基層工會184.5萬個，比上年增加12.0萬個，

增長6.9%。其中企業工會132.8萬個，占72.2%；事業單位工會31.8萬個，占17.3%；機關

工會19.4萬個，占10.6%[1]。 

然而，從總體上看，我國工會組織的發展仍處於起步階段，相對於國外的工會組織，

我國工會組織還相當不完善。2001年新《工會法》規定“工會組織代表職工的利益，依

法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並強調“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實際中，

大多數工會沒有真正成為職工利益的代表，維權職能嚴重缺位，據勞動保障部統計，

1995-2006年的12年間，勞動爭議案件數量增加13.5倍，其中集體勞動爭議案件數量增加

                                                 
∗本文系 2009 年廣東省科學技術廳--軟科學研究專案“金融危機下珠三角地區企業勞資關係的調節與監管機制的構建”
（專案編號：2009B07030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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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倍。在勞資衝突中，工會無法保障勞動者的合法權益。由於工會在勞資衝突中的不作

為或少作為，使得工會的重要性常常被勞資雙方所忽視，工會組織如同虛設。針對我國

勞資關係緊張、工會地位低的現狀，研究工會的維權職能具有緊迫性和重要性。因為維

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要提高工會的地位、提升工會在公眾眼中的認知

度，必須推動工會維權職能的實現。同時，工會是溝通勞資雙方的橋樑、平衡勞資力量

的杠杆，增強工會維權職能也是促進勞資關係和諧的最有效的途徑。 

 

2. 文獻述評 

《集體勞動合同》對職工權益做出了明確的規定，包括:勞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

休假、勞動安全與衛生、補充保險和福利、裁員等內容，勞動者的這些權益都是工會維

護的內容。針對工會維權職能研究的文獻較多，學者從不同的角度對工會的職能進行分

析，主要從勞資關係、工會組建方式、法律、工會幹部等視角出發，分析了這些因素與

工會職能的發揮之間的關係。郭保剛(1999)指出工會組織自上而下的組建方式使得工會

喪失了群眾自發性的特點，導致工會缺乏獨立性，維權職能難以發揮[2]。李樺、牛衛平

（2007）認為珠三角地區勞資衝突問題較突出的原因在於工會組織不健全、工會維權職

能弱，在勞動糾紛問題上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3]。也有相關報導表明工會組織維權不力

與法律因素有關，工會幹部的權益缺乏法律的保障，阻礙了工會職能的實現。如2009年

5月，廣州一家化學試劑廠的工會主席因為在勞資衝突中充當了為職工說話的角色被廠

方以“聚眾鬧事”為由強行解除勞動合同。這種案例說明，我國工會維權職能的實現面臨

著較大的壓力和阻力，法律的缺失、企業的抵制使得工會的維權工作步履維艱。 

針對勞動者對工會的認知情況，一些調查資料表明，勞動者對工會及其維權職能的

認知度較低，對工會角色的定位偏離了工會的本質。1997年中華全國總工會做的一項

“中國職工隊伍狀況調查＂顯示，46.5%的職工認為“工會發揮不了多大作用＂或“看

不到工會的作用＂，只占40%左右的職工肯定工會在維權職能能夠或基本能夠發揮作

用。。2005年8月，許曉軍、李坷對沿海某省4個城市7家不同類型企業工會現狀進行問

卷調查，結果顯示，近50%的工人認為工會與企業的關係比與職工的關係更親密，71.3%
的工人對工會的印象是“疏遠或一般＂，71.9%的工人在同管理方發生利益矛盾時，會

尋求工會以外的其他解決糾紛的管道[4]。高芙蓉（2007）對河南省某市中小企業175名

職工的問卷調查結果表明，當發生工資、福利等不合理現象時，有46%的職工忍氣吞聲，

找部門領導解決問題的占40%，只有3%的職工選擇找工會主席反映[5]。這些調查資料

表明，勞動者對工會的認可度和信任度較低，目前我國工會的重要性完全沒有得到體

現，工會在勞動者眼中的地位和影響力迫切地需要提高。 

 

3. 珠三角企業勞動者對工會認知的現狀 

本文採取文獻分析和問卷調查的研究方法。本次問卷調查採用隨機抽樣調查的方

式，調查物件是珠三角地區的各大工業區（東莞長安工業區、珠海臨港工業區、廣州黃

埔開發區、深圳泰然工業區、深圳西鄉工業區和富士康工業園區等）企業的職工（本文

勞動者專指企業職工），採用街頭隨機攔截的方式進行抽樣調查。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

900份，回收問卷835份，其中有效問卷741份，有效回收率為82.33%。問卷調查的內容

主要包括職工的基本資訊、職工現有權益的狀況、職工對工會的認知情況以及職工對勞

資衝突的處理方式四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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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調查樣本的基本資訊 

調查樣本的基本資訊主要包括樣本的性別、文化程度、在本企業的工作年限。性別

反映調查樣本覆蓋面的均衡性，文化程度反映一個人對事物的認知水準，工作年限影響

一個人對企業和工會情況的瞭解程度。通過對樣本的合適選擇，有助於提高樣本的信度

和效度，較客觀地反映各類職工對工會的認知情況，瞭解工會職能發揮的效果。調查過

程中，樣本的男女比例較均衡，文化程度絕大多數是高中以上學歷，在本企業的工作年

限多數多處於1-5年的階段。樣本的基本資訊如表1所示。 

 

表 1  樣本結構分佈 

分類標準 樣本量的特徵 

性別 男性 409 個（55.2%）；女性 320 個（43.2%）；缺失 12 個（1.6%） 

文化程度 
初中及以下職工占 4.7%；高中或中專職工占 46.6%；大專及以上職工占

47.3% 

在當前企

業工作年

限 

1 年以內的職工占 22.5%；1-3 年的職工占 36.4%；3-5 年的職工占 24.0%；

5-10 年的職工占 12.6%；10 年以上的職工占 3.0% 

總計 有效樣本量總計 741 個 

 

 

3.2 職工對自身權益及工會的認知現狀 

為了反映職工在企業中所獲權益的現狀及工會維權職能的發揮情況，本次問卷從職

工對自身權益的滿意度、職工對工會的認知度以及職工對勞資衝突處理方式的選擇三個

角度進行分析。 

3.2.1 職工對自身權益的認知情況 

加班時間、福利待遇、工資水準、工作環境是反映職工權益的重要指標，本次調查

對職工權益的評價主要從這四個方面進行分析。對調查結果進行處理，得出職工加班時

間的現狀如圖1所示，職工對福利待遇、工資水準、工作環境的滿意情況如表2所示。 

 

 

 

 

 

 

 

 



   10-4

 

 

 

 

 

 

 

 

 

 

 

圖 1  職工月加班時間及職工人數比例圖 

 

 

表 2  職工對權益的滿意情況 

      職工認同度 

權益情況 

非常不滿

意 

比較不同

意 

無法確定 比較滿意 非常滿意

良好的福利待遇 80 208 155 254 40 

合理的工資制度 96 207 189 224 25 

舒適的工資環境 46 185 135 305 70 

 

 

3.2.2 職工對工會的認知情況 

職工對工會認知度的高低主要從職工對工會的獨立性、工會的維權作用、工會的工

作方式、集體談判的實施、企業對待工會的支援度等幾個方面的認知情況進行判定。職

工對工會的認知情況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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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職工對工會的認知情況 

      職工認同度 

工會情況 

非常不同意 比較不同意 無法確定 比較同意 非常同意

工會獨立 97 114 319 164 47 

維權作用大 78 149 294 174 46 

工作有效開展 88 152 311 151 39 

集體談判效果好 84 143 300 169 45 

公司接受集體談判的建

議 

88 104 305 208 36 

企業支持工會 65 107 289 218 62 

企業不歧視工會職工 56 57 342 215 71 

 

 

3.2.3 職工對待勞資爭議的處理方式 

工會是構建和諧勞資關係的重要橋樑，是緩解勞資衝突的有效工具。為了反應職工

對工會的認知和需求情況以及工會在職工心中的影響力，我們對職工面對勞資衝突時的

處理方式進行調查，結果如圖2所示。 

 

 

 

 

 

 

 

 

 

圖 2  職工處理勞資衝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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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問題分析 

4.1 現狀分析及問題提出 

從職工對自身權益認知的調查結果可以看出，職工對工資制度的合理性、福利待遇

的優良性、工作環境的舒適性的滿意度較低，對工資持肯定態度的職工在調查樣本總體

中所占的比例只有三分之一左右，職工對工作環境的滿意度稍高，但滿意人數所占比例

也不足一半，企業中加班加點是常有之事。這說明企業對勞動者的侵權行為較為普遍，

職工的權益沒有受到充分的保護，企業中存在著隱性的剝削，職工需求的滿足度較低。 

從職工對工會認知的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在職工對工會的認知中，不確定的職工人

數所占的比率最高，均在40%左右。對工會工作較瞭解的職工中，對工會的工作成果持

肯定和否定態度的職工人數相近，各占調查樣本總體職工數的30%左右。整體上來看，

工會的工作情況和維權成果只被30%左右的職工瞭解和認可。當勞資衝突發生時，二分

之一左右的職工選擇直接向企業反映問題並尋求解決途徑，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職工會

選擇通過工會的途徑解決問題。這些表明，職工對工會維權職能的認知度較低，工會在

維護勞動者權益、促進勞資關係和諧方面的作用較小，其維權的作用沒有得到體現。 

《工會法》規定工會是勞動者利益的代表，維護勞動者的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

能。維權職能是工會自身價值最重要的體現，是獲得勞動者支持和信任的最根本的因

素。從我們的調查結果可以看出，勞動者對工會及其維權職能的認知度和認可度都較

低。而我們的調查物件中，94%的職工都是高中以上學歷，他們對事物的認知能力較強。

同時，他們之中約80%的人在本企業工作的年限超過1年，這表明他們對本企業的基本

事物及工會的運作情況都比較熟悉。由此可知，勞動者對工會及其維權職能認知度較低

的原因不在於勞動者自身，而在於工會，工會的歷史工作績效及其維權職能的強弱決定

了勞動者對其的認可程度。因此，我們可以得出導致珠三角地區勞動者對工會認知度低

的關鍵問題在於珠三角地區企業工會的維權職能弱、維權效果不理想，工會不能有效地

維護勞動者的合法權益，導致勞動者對工會喪失信任。 

4.2 工會維權職能弱的原因分析 

從珠三角地區企業職工對工會認知低的現狀中，我們得出導致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

在於工會的維權職能弱。而工會維權職能的發揮也受到多方面的因素的影響，要提高工

會的維權職能、提升工會的社會地位、改變職工對工會認知度低的現狀，必須對影響工

會維權職能發揮的因素進行全面的分析。通過對文獻和調查結果的分析、對被調查職工

的回訪以及與專家的訪談，我們得出影響工會維權職能弱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

面：  

4.2.1 勞動者的角度 

（1）職工對侵權行為的默許。我國勞動法規定勞動者平均每週工作時間不超過44
小時，每日工作時間不超過8小時。從我們的調查中可以看出，很多企業中加班加點的

現象普遍存在，職工對這種侵權行為權益也已習以為常，並沒有強烈的維權意識。對於

工資、福利、工作環境等權益，職工認為僅僅通過自身的力量無法改變現狀，工會對這

些權益的維護能力也是相當弱，難起到真正的作用。在勞動力市場供大於求的情況下，

為了保住工作、維持生計，職工對加班只有保持沉默，對工資福利的需求也只是停留在

期盼的階段，而不會主動要求維權。因而，即使權益受到了侵犯，職工也不會求助於工

會，職工不要求工會維權，工會組織想有所作為也沒有動機，其維權職能的發揮受到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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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職工對工會的參與度低。我國工會法規定，工會是職工自願結合的工人階級

的群眾組織。但是我國工會的主要組建方式是自上而下強制推行的，並非自下而上的自

願結合，工會的工作方式主要是“上級指令-工會執行＂的模式，工會對工人需求的滿

足是被動的，沒有從職工的實際需求出發。工會這種自上而下的組建辦法導致工會不是

真正意義上的職工利益的代表，職工在工會中的發言權較弱，導致職工參與工會工作的

積極性和主動性低。調查結果表明即使面對勞資衝突，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職工會選擇

訴求於工會來解決問題，大部分職工對工會的信任度低，很少主動尋求工會。工會的活

力和生命力來自工人階級，職工參與度和信任度低，直接影響著工會工作的開展，不利

於工會維權職能的實現。 

4.2.2 工會的角度 

（1）經濟上不獨立。工會的獨立性是指工會與管理方之間的關係問題，強調工會

必須獨立于管理方。工會自主地開展工作的首要條件是經濟上獨立，工會活動有充足的

經費支持。在實踐中，企業工會的主要經費來源於企業按每月全部職工工資的2%向工

會撥繳的經費。工會從經費、活動場所到工作人員的工資福利，幾乎全部由企業來提供，

工會對企業處於完全的經濟依附地位，缺乏獨立性和自主性。工會在經濟上受控於企

業，只有得到企業的支持，工會工作才能正常展開。因此工會在較大程度上要對企業負

責、為企業服務，即使採取維權行動也必須考慮企業的利益，這樣導致工會的維權職能

大打折扣，難以代表勞動者利益。工會經濟上的不獨立是工會維權職能的弱的根本性原

因。 

（2）人事上不獨立。工會組織的人事依附性強。企業中工會主席都有過在企業中

從事管理工作的經歷，黨委副書記、副廠長兼工會主席的現象普遍存在[6]。根據工人日

報2006年12月15日的報導，廣州市工會主席兼職比例達65.9%，其中非公企業工會主席

兼職更高達98.7%。工會主席的特殊身份使其在組織工會工作的同時，必須考慮企業的

需求和利益。同時，工會幹部的工資福利以及升遷發展也直接由企業決定，為了保護自

身的利益，在面對勞資衝突時，他們的首要考慮的問題是保障企業的經濟效益，而不是

維護職工的權益。工會人事上的依附性減弱了工會維權的主動性，工會幹部不願意為維

護職工權益而以身試險，從而導致工會在維權上難有所作為。 

（3）集體談判實施不到位。集體談判制度是工會維護勞動者權益的核心機制，是

市場經濟條件下緩解勞資衝突、增加勞資合作的最佳途徑。而實際上，集體談判制度在

我國的實施情況並不理想，調查結果顯示，只有28.6%的職工認為工會在必要時採取了

集體談判的方法來保障職工權益的實現，絕大多數職工對集體談判制度的實施情況不瞭

解或者表示其沒有發揮作用。集體談判實施不到位表現為：談判的形式單一，主要是集

中在企業一級；談判的結果多是法律條文的照抄照搬，無實質性內容；合同的可操作性

較差。同時，工會不能在集體談判和集體合同的制定與履行中發揮積極作用。因此，集

體談判成了一種形式，只在表面上充實了工會的工作績效，而維權的效果微乎其微。集

體談判制度得不到真正的落實，工會的維權職能很難增強。 

4.2.3 社會的角度 

（1）法律。目前我國的勞動立法還不完善，工會的維權行動缺乏有力的支持。勞

動者的集體勞動權包括組織工會權、集體談判權和民主參與權，這些權利主要通過工會

組織行使[7]。我國法律尚未對罷工權做出規定。有學者尖銳地指出，罷工是工人進行經

濟鬥爭的最激烈手段，也是不得己的終極手段，是與勞動力使用者相抗衡的最有效的手

段[8]。罷工權的缺失必然弱化工會的談判能力和維權職能。並且，我國法律對工會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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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力較弱。法律只規定了工會維權的權利，對於工會的維權義務沒有明確的規定。沒有

法律機制的監督和約束，致使工會工作人員維權的壓力和動力不足，維權效果差。 

（2）政府。從國家角度分析，工會獨立性較弱的原因之一是工會需要對黨負責，

工會工作開展的依據是上級的指令，政府對工會的干預過多，在勞資衝突中充當著重要

的角色，因而工會維權職能的發揮受到了一定的制約。同時，政府唯GDP政績為上，片

面優待資方、放棄勞動者權益，使得工會的話語權不強，這也是工會維權職能弱化的一

個重要原因。 

（3）社會。從我們的調查結果可以得知，公眾對工會的認知度偏低，對工會的維

權職能的發揮情況也瞭解甚少。這在一定程度上與整個社會對工會的態度有關，社會整

體對工會的認識比較模糊，對工會的宣傳力度不大，使得公眾對工會的定位一直處於朦

朧的狀態。工會的工作缺乏企業和職工的認可，維權職能的實現也缺乏支持。 

（4）企業。企業對工會的認識不全面，沒有意識到工會維權行動會給企業帶來積

極的作用。企業為了追求利潤的最大化常常逃避簽訂集體協定，對於工會，企業給予的

支持不大，有些企業還存在歧視工會職工的現象，並對工人的維權行動給予懲罰，使得

工會維權行動的開展面臨較大的現實壓力，維權職能的發揮受到制約。 

綜上所述，工會維權職能弱的原因主要在於職工維權意願低、工會的獨立性差、法

律的不完善等，這些導致工會維權活動難以開展，維權效果難以實現。同時，社會各界

對工會的重視和宣傳程度不夠，導致職工對工會的認知度低。在發生勞資衝突時，通過

工會解決勞資矛盾是職工極少考慮的途徑。工會成了虛設的機構，維權職能也被人們忽

視。 

 

5. 增強工會維權職能的對策研究 

工會在現今社會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是社會穩定、企業發展、職工權益得到保

障的重要工具。實際中，工會在社會以及職工中的認知度低，常常處於不被重視的地位，

職工和社會對工會的參與和支持力度都不高。工會的維權職能的發揮是影響職工和和社

會對工會認知的關鍵因素，為了提高職工對工會的認知度，提高工會的社會地位及其重

要性，工會必須增強其維權職能，使職工認知與工會維權職能之間形成一種良性迴圈。

為了增強工會的維權職能，我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行改進： 

5.1 勞動者的角度 

勞動者對侵權行為表示默許以及勞動者對工會參與度和認知度低是工會維權職能

弱的原因之一。為了增強工會的維權職能，使勞動者成為工會維權的重要力量，主要從

以下兩個方面改變勞動者的態度和認知。 

5.1.1 提升職工自身素質，提高職工的維權意願 

為了保證工會工作的有效開展，保證工會維權職能的實施，必須提高勞動者的維權

意願。而提高勞動者的維權意識以及維權的意願的最重要的途徑是提高勞動者自身的素

質。因為勞動者自身素質的高低直接決定了勞動者在勞動力市場中的競爭力及其在企業

中的地位。高素質的勞動者是企業重要的資源，具有不可替代性、創新性等特徵，他們

的離職會給企業造成較大的損失，因此，企業不敢輕易辭掉這些人才。因而，他們因維

權而失去工作的風險較小，而且較容易獲取新工作，生存的壓力不大。同時，這些高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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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職工的維權意識較強，他們重視維護自身的權益，也敢於維護自身的權益。工會天生

有著維護職工權益的職責，也是維護職工權益的法定組織。職工維權意願的增強，必須

使其對工會的需求增加，這使得工會的維權職能有了更多發揮的空間，維權的力度將逐

步加大。  

5.1.2 改善工會組建模式，提高職工的參與度 

要提高職工對工會的認知度和參與度，必須對工會的組建模式進行改革，使工會真

正成為職工利益的代表，工會的工作從職工的切實需求出發，著力解決職工最關注的問

題，保障職工的合法權益不受侵犯。因此，工會採用自下而上的方式組建工會組織，充

分發揮工人組建基層工會的自主性，使工會真正成為工人利益的代表。根據勞動者自己

的意願和利益需求來成立工會組織，同時由勞動者決定是否加入工會組織，而不是由企

業代辦。這樣的工會才能充分體現其作為群眾性組織的特點，也才能得到群眾的支持和

擁護。因為工會是自下而上成立的，工會成員是自願加入的，工會真正意義上成了的工

人自己的組織，工會能完全地代表工人的利益，也能及時瞭解到工人的需求。工會的工

作會得到其成員的大力支持，工會有了活力和生命力，維權的道路會越走越通暢，工會

的維權職能會逐步得到鞏固和加強。 

5.2 工會的角度 

5.2.1 提高工會經濟的獨立性 

促進工會維權職能的實現，首先應提高工會的經濟獨立性，工會經費充裕，才能保

障相應活動的開展，使工會有效地運轉。我國《工會法》規定，工會經費主要來源於會

員交納的會費、單位按每月全部職工工資總額的2%撥付的經費、工會所屬的企業、事

業單位上繳的收入、政府補助以及其他收入。為了降低工會對企業的經濟依附性，我國

工會應主要從其他途徑籌集經費。國外法律對工會經費的來源有明確的法律規定：工會

經費主要來源於會員交納的會費，有時也包括工會舉辦的企事業收入、捐款或國家財政

補貼等。有些國家甚至規定企業不得為工會經費提高支援[9]。我國應借鑒國外工會發展

的經驗，擴寬工會經費的來源，通過工會舉辦的活動、國家的財政補貼和社會各界的捐

助來獲取經費，使得工會工作的開展有充足的經費的供給，工會工作人員的工資福利由

工會從其經費中撥付。工會在經費上徹底脫離企業行政，其開展活動時才能真正實現獨

立自主，維權職能也才會得到強化。 

5.2.2 提高工會幹部的獨立性 

我國《工會法》規定工會幹部的工資由企業撥付，這樣工會幹部對企業形成了經濟

依附，其在維權中，必須考慮企業的利益。只有不損害企業的利益才能保障其自身的權

益，因而維權的效果大打折扣。為了改變工會幹部的這種處境，應該改革工會幹部的工

資制度，從工會經費中給企業工會幹部撥付工資。同時，工會幹部的工資應以工會維權

職能履行的好壞作為評價標準，從而提高工會幹部開展維權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

升工會維權的效果。程延園也提出使工會主席的工資報酬來自工會會費，而不是來自廠

商，工會主席如果不能代表員工利益與資方據理力爭、不能反映員工的心聲、不能實現

員工提出的根本要求，工會主席就會遭到罷免，這樣的工會才能在集體談判中取得相應

的效果，贏得員工的支持和信賴[10]。另外，工會幹部對企業還存在行政上的依附性。

工會主席與企業關係緊密，常為管理方說話，要維護勞動者的合法權益，必須保證工會

幹部的人事獨立。目前工會直選是實現工會幹部人事獨立的最有效的途徑，陳剩勇、張

明指出工會直選能從根本上改變“強資本、弱勞工＂的格局[11]。工會幹部通過自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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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方式由工人推選產生，這樣產生的工會幹部能真正代表職工的利益。權力重新回歸

職工，構建和疏通了勞動者權益表達和實現的通道，工會管理的民主性得到了體現。在

這種情況下，廣大勞動者願意並且敢於向工會表達自身的需求，在權益受損時會主動訴

求於工會。工會幹部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增強，職工對工會組織的信任度和參與度提

高，有助於推動工會維權工作的實施，增強工會的維權職能。 

5.2.3 完善集體談判制度 

集體談判制度是工會實現維權職能的最有效的途徑，為了推動工會維權職能的發

揮，應完善我國集體談判制度。首先，保障集體談判主體的平等地位。法律應出臺相關

法規，規範集體談判中談判雙方的合法權力和平等地位，保障工會代表的權益，避免雇

主控制工會的現象，這樣工會才能在集體談判中有所作為。其次，完善集體談判的方式。

談判的方式直接影響談判的規範性，決定談判的效果。我國集體談判的形式主要是集中

在企業一級，對於沒有組建工會或是工會力量比較薄弱的企業來說，單一的企業集體談

判難取得理想的效果。企業應根據自身規模的大小、工會實力的強弱、人員素質的高低

以及上級工會的發展狀況來決定集體談判的方式，推動區域集體談判和行業集體談判制

度的發展，建立區域性和行政性的工會組織。再次，充實集體談判的內容。集體談判應

從企業和職工的實際情況出發，確定集體合同的條例，使合同具有針對性、現實性和可

操作性，而不是對法律條例的照搬照抄，避免合同內容的空泛。 

5.3 社會的角度 

5.3.1 法律的支持 

我國立法應賦予基層職工民主參與權，對工人的罷工權做出明確規定，使工人擁有

保護自己權益的工具，提高工人在勞資關係中的地位，改變工會對管理方的依附現狀。

罷工權是工會維權效果的最終決定力量，是工會集體談判的重要籌碼。因此國內有學者

提出，“罷工是一把有利有弊的雙刃劍，但罷工權是對合理並依法而行的罷工行為的保

障，罷工權不是雙刃劍，它只是有積極意義，並無消極作用[12]。在罷工權的法律威懾

下，工會增強了與資方的談判能力，有助於集體談判的開展和集體合同的落實。罷工權

的制定和集體談判制度的落實為工會維權職能的發揮提供了強有力的支柱和最佳的實

現途徑。同時，法律應加強對工會的約束力，規定工會的法律責任。工會法應明確工會

維權的義務，對於勞動者，工會應負有維護其權益並代表其督促企業履行相關法律法規

的義務；對於企業，工會應負有促進勞資關係和諧、保障企業工作環境穩定的義務，為

企業的發展營造一個和諧的環境。對於沒有履行義務的工會，法律應規定其責任，並接

受實質性的懲罰，造成勞動者或企業經濟損失的，應賠償其損失。法律的強制性和懲罰

性能促使工會工作人員認真對待工會工作，認真履行工會的維權職責，保障工會運作的

規範性和高效性，確保工會維權職能的實現。 

5.3.2 政府的配合 

為了提高工會的獨立性和工會的維權職能，中國共產黨應儘快完成角色轉變，從工

會活動中的退出。党對工會領導方式應由原有的宣傳、動員和控制的方式轉變為規範、

引導和協調的方式，擔當起法律的制定者和仲裁者的角色，通過一系列制度和法律的制

定，推動工會活動的規範化和法制化。政府要減少對工會活動的干預，把自己的職能定

位為保證工會活動的合法性，使其不受到其他組織及部門的侵害。在協調勞資衝突時，

政府必須退出其中的任何利益團體，保持“中立”立場，既不偏袒資本，也不偏袒工人，

“秉公、中立、居間協調”；既不尋求採用“施壓”或“收買”的手段來恢復秩序，也不派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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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前去鎮壓參與者或拘捕組織者，不讓自己成為工人的“對立面”，與其發生直接衝突

[13]。這樣有助於提高社會各群體之間的溝通效率，實現社會力量的平衡和社會的穩定，

也有利於工會活動的開展和職能的發揮，實現工會在協調勞資關係中的作用。 

5.3.3 企業的認可 

從企業角度分析，企業應該改變其對工會的認識，通過對一些工會作用發揮得好的

企業的瞭解，認識到工會的存在對企業發展的有利影響，意識到工會活動對企業的支援

協助作用.企業應自願積極配合工會的工作，為工會的工作提供相應的人力、物力、財力

的支援，正確對待工會的成員，不得歧視工會成員，主動保護勞動者的合法權益，促進

勞資關係的和諧。為了發揮工會的維權職能、利用工會在和諧勞資關係中的積極作用，

企業對待工會的態度以及企業的管理制度應做一定的調整，企業應該對工會採取認可和

接納的態度，允許工會參與企業薪酬、考核體系等制度建設中,通過工會瞭解員工的意願

和要求，為員工合法權益的實現創造有利的條件和穩定的基礎。企業工會的組建和活動

的開展可以借鑒一些大型企業工會組建成功的經驗，以促進工會的健康發展、滿足職工

的需求。 

5.3.4 社會的輔助 

從社會角度分析，高校、媒體等機構應加大宣傳教育工作力度。隨著我國教育事業

的不斷完善，高校的擴招，企業未來的很多雇主和勞動者都將來自於高校，高校中的學

生一般都是成年人，對事情的認知較清晰，較容易接受正確的思想和觀念。在高校中加

強勞動法律法規和工會相關知識的教育，讓學生加深對工會的瞭解和認知，對學生今後

的就業和工作有較大的幫助，能提高其維權意識，較好地保護其權益不受侵犯。而且高

校中的一部分學生會成為企業未來的雇主，提前讓其接受勞動法律法規的薰陶，有助於

提高其法律意識，增強企業對勞動者權益的重視程度。大眾媒體對於工會的發展和勞動

者的維權意識的提高也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媒體可以通過對《工會法》、《勞動法》等

法律的宣傳，使企業主認識到成立工會是企業的法定義務，使勞動者認識到自身合法權

益的範圍和維權的途徑，使他們認識到工會是自己權利的保護者，提高勞動者的維權意

識和參與工會的積極性，從而促進工會工作的開展和維權職能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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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勞動者權益及工會發展現狀調查問卷 

尊敬的先生/女士： 

您好!非常感謝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來填寫本問卷。這是“廣東省科學技術

廳＂關於金融危機下的珠三角地區企業勞資關係課題的問卷調查，調查目的是為了瞭解

勞動者合法權益的受保護狀況及工會的維權現狀。問卷將以匿名填寫的方式進行，所回

收的問卷將採取保密處理。您所提供資料僅用於學術研究，不作任何其他用途。請您據

實填寫。衷心感謝您對本課題的支持! 

深圳大學人力資源研究所 

 

一.請您填寫以下資訊（請把相應答案前的□打“√＂）： 

性別：□男      □女 

文化程度：□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專  □大專  □本科  □碩士及以上 

在當前企業工作年限：□1年以下  □1-3年  □3-5年  □5-10年  □10年及以上 

 

二.請在最符合您實際情況的答案上打“√＂。 

（1）您平均每月的加班時間為: 

①10小時以內  ②10-36小時  ③36-60小時  ④60小時以上  ⑤其他           

（2）如果您與公司出現勞動爭議，您首選的處理方式是： 

①妥協消極怠工  ②向公司反映尋求解決途徑  ③求助工會等組織  

    ④辭職          ⑤訴訟法律       ⑥其他    

      

三.對於以下問題的回答，您認為（請在相應答案上打“√＂）： 

“非常不同意＂或“非常不符合＂ —請選擇① 

“比較不同意＂或“比較不符合＂ —請選擇② 

“無法確定＂或“無所謂＂       —請選擇③ 

“比較同意＂或“比較符合＂     —請選擇④ 

“非常同意＂或“非常符合＂     —請選擇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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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非

常

不

同

意 

比

較

不

同

意 

無

法

確

定 

比

較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公司有良好的福利待遇 ① ② ③ ④ ⑤

2.我認為公司的工資結構、工資制度是合理的 ① ② ③ ④ ⑤

3.公司的工作環境（辦公佈局、光線、噪音等物理條件）非常舒適 ① ② ③ ④ ⑤

4.工會獨立于企業的行政部門和政府組織，功能完善 ① ② ③ ④ ⑤

5.我覺得工會能很好地發揮作用，保護雇員的權益 ① ② ③ ④ ⑤

6.工會會經常召開會議，討論員工關心的問題 ① ② ③ ④ ⑤

7.必要時工會能夠採用集體談判等方法保障員工權益的實現 ① ② ③ ④ ⑤

8.公司能夠認真處理集體談判提出的建議 ① ② ③ ④ ⑤

9.公司支持工會的活動，如資金、時間等方面 ① ② ③ ④ ⑤

10.公司不歧視加入工會的員工 ① ② ③ ④ ⑤

請您對工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其解決途徑提出您的寶貴意見:                

                                                                       

                                                                       

再次感謝您的參與! 

 

 

 

 

 

 

 

 

 

 

 

 

 




